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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持股 5%以上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荣之联”）于近日接到控

股股东王东辉先生及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翊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翊

辉投资”）关于股权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5年8月28日，王东辉先生将其持有的8,100,000股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

充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手续。 

2015年8月26日，翊辉投资将其持有的3,040,000股公司股票质押给东吴证券

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其中质押其在二级市场购买的流通股

107,800股，质押其认购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2,932,200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9月1日刊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84）。 

2015年12月15日，王东辉先生将以上质押给东吴证券的8,100,000股公司股票

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股权质

押登记手续。 

2015年12月16日，翊辉投资将以上质押给东吴证券的部分股票2,760,000股解

除质押（其中解除质押其在二级市场购买的流通股107,800股，解除质押其认购

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2,652,200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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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东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0,605,262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22.70%；本次解除质押股份8,1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8.94%，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1%。本次股权质押解除后，王东辉先生累计质押的本公司

股份数量为56,82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2.71%，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13.4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翊辉投资持有公司股份41,498,52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9.78%；本次解除质押股份2,76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6.65%，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65%。本次股权质押解除后，翊辉投资累计质押所持公司股份

数量为17,82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2.94%，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0%。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